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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清道光		 象牙雕开光四季花卉纹转心瓶

道光年製

象牙雕琢成转心瓶，腹部开光镂空雕刻花卉，布局疏密有致，辅助纹样间以

卷草、联珠纹、云头纹、回纹等。底刻“道光年製”，应为当时供奉宫廷之牙

雕作品。材质贵重，装饰华美琐碎，包浆古润。

A CARVED IVORY MOVABLE-CORE VASE WITH DESIGN OF FLOWER
Daoguang period ,Qing Dynasty

H:14.4cm
RMB 120,000~160,000 



103
清中期	 象牙雕芊手环

取象牙为环圆雕而成，手环形似将一节竹枝弯曲连接，接头处包以璎珞玛

瑙，竹节上又缠绕茜草，柔韧纤细。手环雕刻极为像生，环身竹节历历，凸起

凹缝都清晰合理，加之象牙本身纹理细致，这里也都化作了竹枝茜草的丝

纹脉络，栩栩如生。这件手环牙质细润，雕工精细，略带包浆，但岁月难掩其

姿容，佩之仍极为楚楚动人。

A CARVED IVORY BANGLE
Mid Qing Dynasty

D:11.5cm
RMB 6,000~8,000

102
清乾隆	 象牙镂雕藤纹蟋蟀盒

取象牙牙尖材质，截为筒，中间掏空成圆盒形，直口，平沿，直腹，平底，口

底相若。壁镂雕成藤纹，三股而编，上下翻转，横穿交错，格纹匀称，紧密相

当，极为仿生，如此化刚为柔，可见工艺深厚。更为精妙的是，盒内雕琢一只

蟋蟀趴伏于一片白菜叶上，蟋蟀个大体健，身黑褐色，头圆，胸宽，丝状触角

轻扬，神气赳赳。前四足纤细但有力，后足发达，略见纤毛，观之即辨此蟋蟀

勇猛善斗。蟋蟀周身顺象牙纹理而绘，深浅浓淡恰到好处，更显其身形潇洒

强健。

蟋蟀又名蛐蛐、促织，唐朝天宝年间开始养斗蟋蟀，兴于宋，盛于明清。白牙

青、白牙紫、垂青一线飞蛛、铁弹子都是北京知名的蟋蟀品种。京城民间始

终保留着玩蟋蟀的习俗，各路玩儿家经常聚集到一起聊蟋蟀、斗蟋蟀。盛行

时宣武门、牛街、椿树上头条是有名的摆擂台、斗蟋蟀的地方。

这件牙雕藤纹盒伏蟋蟀极尽工匠之能事，惟妙惟肖，难辨真假，让人不禁为

工匠的高妙技艺所折服。同时，通过此器亦可感受到深居皇宫的人渴望返朴

归真的意趣。

A CARVED IVORY BOX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3.7cm
RMB 10,000~12,000



104
清乾隆	 象牙雕梵文香盒

盖盒为圆形，溜肩圆腹，造型浑圆饱满，盒盖与身子母口相扣，盒盖上有圆

形凸起，之上宽笔雕刻梵文字符，为佛教六字箴言中一字。盒内镂雕佛陀坐

像，身形面容经浮雕修饰，弯眉高鼻，鼻梁直挺，双耳垂肩，呈祥和之态，颈

挂佛珠，身披袈裟，手呈说法印，左手托宝螺，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佛陀

背后镂雕祥云环绕，蔚为壮观。

此盒选上好象牙圆雕，牙色浅黄，牙质细腻温润，牙纹清晰匀称，抛光上乘，

器形朴素大方，打开盒盖却别有洞天，其宗教色彩让人心生吉祥，清宫旧

器，值得收藏。

A CARVED IVORY‘CHINESE CHARACTER’BOX AND COVER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D:6.5cm
RMB 10,000~15,000

105
清乾隆	 象牙雕松纹盖盒

盖盒以象牙雕成，圆形，折沿，分盖、盒两部分，以子母口相合。盖面高浮雕

一棵古松，树干粗壮挺拔，树皮斑驳如鳞，树身枝繁叶茂，松叶如轮，松针

细腻密匝，挂满枝头。树身缠绕飘逸彩带，柔美舒畅。枝叶间双雀翔跃嬉戏，

树旁有一只蝙蝠展翅飞翔。树周祥云浮绕，飘飘然宛若仙境。盒盖侧面围绕

连珠纹。盒身侧壁雕缠枝花草，盒底雕五层纹饰同心环绕，最外围为“S”形

纹，向内依次为蔓草纹、“S”形纹、祥蝠纹，圆心为“寿”字纹。盒中存有朱红

印泥。

此盖盒精致小巧，纹饰繁复，雕工精良，为宫廷御用文房之宝。

A CARVED IVORY BOX AND COVER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D:5.5cm
RMB 40,000~50,000

104（全图）

105（全图）



107
明	 象牙雕灵鼠钮印章

象牙质轻，易携带，耐磨，具备了作为印章材料的所有特点，这枚印章即以

象牙圆雕而成，印身圆角方形，印纽为一灵鼠，鼠蹲伏于章上，拱背，作弯身

回首形，鼠身圆硕，鼠首刻划细致，头顶双耳，双目圆瞪，鼻挺直，嘴宽阔，形

容机敏。鼠身仅一线穿脊，尾端分叉为花形。此印章选材精良，包浆细致光

润，以粗线条雕琢，物象却活灵活现，可见技艺高妙。

A CARVED IVORY MOUSE SEAL 
Ming Dynasty

H:6.5cm
RMB 20,000~30,000

106
明	 象牙雕印泥盒

取亚洲象牙牙尖料雕琢而成，盒圆形，折沿平底，盖与盒子母口相合。取材

精良，牙质细腻致密，温润质朴，牙色微泛桔红，淡如微曦，鲜艳柔美。盒盖、

盒身皆光素，愈突出牙质典雅之美。盒盖顶为牙截面，不加雕饰，轮状牙纹

细密如星云，有深邃神秘之美，牙轮中显太阳心。整器朴素圆满，天成丽质，

颇堪把玩。

AN IVORY BOX
Ming Dynasty

D:5cm
RMB 15,000~20,000



108
清中期	 象牙雕指日高升纹臂搁

臂搁是古代文人用来搁放手臂的文案用具。除了能够防止墨迹沾在衣袖上外，垫着臂搁书写的时

候，也会使腕部感到非常舒服， 这件象牙雕臂搁为长条覆瓦形，首小尾大，尾端有两支脚。内侧方

形开光内浮雕三位高士立于松下，举首眺望，其中一人手指高空，。身后古松苍劲，松朵如轮，远山

层叠起伏，天边云霭绵绵，难挡乌金流光。画面构图简洁，立体感强，寓意“指日高升”。背面阴线

雕刻一枝寒梅迎风吐香，遒劲有力，意味深长。

臂搁是常置案头的玩物，富书卷气。日夕摩挲，愈摸愈润，久之似得人之灵气，更具神采；又因竹子

性凉，古人即用“竹夫人”祛暑，故每当心情烦躁，或精神倦怠之际，能独坐清斋，手抚臂搁，闭目

养神，则可令人蠲虑忘世，得一时之清静。

A CARVED IVORY‘PLUM BLOSSOMS’WRIST RESTS
Mid Qing Dynasty

L:17.5cm
RMB 30,000~35,000

109
清	 象牙鱼化龙印章

此印章以象牙雕琢，牙色淡黄，牙纹细腻，章钮上雕琢海水汹涌奔腾，之上

一只龙首鱼身灵兽腾跃而起，气势凛然。整个印章布局合理，刻划精妙，鱼

身龙首衔接自然，与海水浑然一体，极富神韵。雕工纹样一般都以鱼、龙组

成，鱼化为龙，古喻金榜题名。《封氏闻见记》卷二：“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

登龙门。”李白《与韩荆州书》：“一登龙门，便身价百倍。”《琵琶记?南浦

嘱别》：“孩儿出去在今日中，爹爹妈妈来相送，但愿得鱼化龙，青云直上。” 

亦寓高升昌盛。

A CARVED IVORY SEAL WITH DESIGN OF DRAGON
Qing Dynasty

H:4.3cm
RMB 40,000~50,000



110
清乾隆	 象牙雕福禄纹罐

罐以象牙雕琢而成，敛口，圆鼓腹，矮圈足。罐外壁浮雕福寿禄三星化身凡

人，降福人间。人物刻画细致生动，面容清晰，表情生动，衣纹垂顺自然。周

围古木参天，松荫蔽日，松针密匝相叠，状如圆轮，鳞片大小错杂，点缀空白。

这件盖罐盖已遗失，但罐本身亦和谐完美，象牙柔韧细腻，雕工精细传神，

包浆红润自然，任时间流逝，艺术之美静静散发光芒。

A CARVED IVORY BRUSHWASHER WITH IMMORTAL DESIGN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7.6cm
RMB 80,000~100,000



112
清初	 象牙笔

笔杆以象牙琢成，一端稍大制成笔斗，另一端穿线，作悬挂用，线上系玛瑙珠。此笔

杆手感份量较重，网格形牙纹细腻均匀，牙色光泽柔和，质地细腻，色泽白润。

众人皆知象牙牙材为月牙形，制成直形圆杆要消耗较多的牙材。有为省牙料，就弯

形曲势而制，经药水浸泡压直者，日久牙杆还会弯曲。此笔杆笔直挺秀，以大料炼小

器 ，工不厌精，殊为难得。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文玩》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年3月 P13

A TVORY BRUSH
Early Qing Dynasty

L:32.5cm
RMB 12,000~15,000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文玩》

111
明	 象牙雕菊瓣纹水盂

水盂起源于汉魏，发展至明清两代。宋人赵希鹄在《沿天清录集》中注：“晨

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之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可知水盂为盛

磨墨用水的盛水器，以玉、瓷、紫砂等常见。一般配有铜或玉质的小水匙。目

前所见实物以魏晋时为最早。晋代、南北朝时水盂多为青瓷。或鼓腹似罐，

或为动物：如青瓷兔形水盂、蛙形水盂等，做工无不精巧雅致。

水盂为圆形，象牙材质，敛口，无颈，折肩外鼓，斜直腹，渐收至底，平底。水

盂肩上有花边领口，盂身雕作菊瓣状，线条自口直至底足，深且粗，但菊瓣打

磨光滑圆润。此水盂取材硕大，质精良，雕工精湛老练，器形像生，无多余装

饰，有明之“粗大”之气魄，却无笨重之神情，不施粉黛，却自有一番风雅。

A CARVED IVORY CHRYSANTHEMUM BRUSH WASHER
Ming Dynasty

D:7cm
RMB 40,000~50,000

111（俯图）



114
明	 虎骨雕水盂

苹果尊式水盂，虎骨雕刻，在黄色的胎骨上，褐色花纹自然分布。虽直径仅

有寸许，但造型规整，打磨光润，显得十分精致。虎骨是我国名贵珍稀动物

药材之一，具有强筋健骨、舒筋活血等功效，有时也雕制成各种工艺饰品。

A CARVED TIGER-BONE BRUSH WASHER
Ming Dynasty

D:4cm
RMB 8,000~10,000

113
清中期	 虎骨雕盖盒

圆形盖盒，子母口，素面无纹。此盒器型小巧，打磨精细。

A CARVED TIGER-BONE BOX AND COVER
Mid Qing Dynasty

D:5.5cm
RMB 8,000~10,000



集珍斋

Fang Jingbei 博士旅居美国多年，在其医学领域创造巨大

成功的同时，“集珍斋”的藏品也收获颇丰，明清五百多年

来的文房、动物、人物、自然和其他各类藏品均有涉猎，五

类藏品其品质可说是雅俗共赏，更是囊括奢华的宫廷陈设、

博大的宗教文化，及闲云般得文人气息。

《集珍斋》的出版更是慎重的得到宾州大学中文文学专业Li 

He教授，旧金山博物馆馆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等五

位专家赏评。在诗文、款识等方面审核研究，得到更加准确

的判断和佐证。

Lot 115-125 原“集珍斋”旧藏





115
清康熙	 象牙雕携琴访友纹笔筒

笔筒圆形，口底相若，平沿，宽圈足。口沿细笔雕刻一周蔓草纹。口及底沿两

端刻交错回字纹，以黑漆填充。筒壁去地浮雕携琴访友图：山间怪石嶙峋，蕉

叶婆娑，一只仙鹤回首观望，高士与友欢言畅谈，书童抱琴立于其后。其友

身后亦有一童仆捧箱跟随。旧友相会喜悦之情浮于画外。画面之外，减地涂

黑漆为地，色黝黑光亮。减地髹漆是清初期开始采用的一种象牙雕制品的做

法，保护了象牙在不同温度当中的伸缩性。

此器采用减地阳纹雕成，图纹外平铲去一层，填以黑漆为地，使画面黑白相

间，构图布局合理，雕工精细，色彩对比鲜明，隆重大气，尤其是细部刻画精

妙，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自然，衣纹流畅飘逸，是一件以刀代笔的雕刻作品。

出版：《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Weatherhill 1997年 P30 Lot.27

A BRUSH POT DEPICTING TWO SCHOLARS
Kangxi period, Qing Dynasty

H:9cm
RMB 500,000~600,000

《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Lot 115-125 原“集珍斋”旧藏



116
清中期	 象牙雕岁岁平安纹盖盒（一对）

盖盒为卧水鹌鹑形，取象牙圆雕而成，腹内掏空作盒，下有底座。鹌鹑身形

丰腴圆硕，呈卧伏形，缩颈抬首，双目圆睁，尖喙微张。全身覆满翎羽，细密

整齐。脚爪收于腹下。胸前围绕一支草穗，密匝饱满。此盒雕工极为细腻用

心，从对鸟眼的精心雕琢就可见一斑：鸟眼珠浑圆外凸，中间点出黑色瞳仁，

眼周雕琢出睫毛，并绘以红色，整体栩栩如生，机灵灵活。盖盒多处以染色装

饰，色调与象牙的微黄搭配和谐，淡雅柔美。

这对盖盒不仅造型精美，设计巧妙，而且经染色处理，绚丽多姿，是实用性

与观赏性完美结合的产物，又成双保存，寓意吉祥和美。

参阅：《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P83 

A PAIR OF CARVED IVORY ‘MANDARIN DUCK’BOXES
Mid Qing Dynasty

L:13.5cm
RMB 150,000~200,000

《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Lot 115-125 原“集珍斋”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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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素砚

砚台取粗壮象牙横切琢磨而成，砚体为长方形，面浅凹，四壁直下，底下四足有

半角形支脚。砚面光洁，牙纹清晰，如同心环形，呈树轮状，可见砚台四周残留

墨痕。背面光素，留有大量刻划刀痕，四角有包浆。

这件砚台造型周正，刀工犀利，风格古朴大方，具有典型的明代雕琢器特征。

出版：《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Weatherhill 1997年 P30 Lot.27

AN IVORY INKSTONE
Ming Dynasty

9.5×6.1cm
RMB 60,000~80,000 《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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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浅刻桃园纹笔筒

笔筒截象牙为筒，圆型，口壁厚而足壁薄，后嵌底，器染棕红色，鲜亮华美。

器身外壁浅雕山水溪岸景色，构图完整，徐徐铺展；远山如幕，云锦绕肩，山

间万柳扶风，树下有老者踱步慢行，山前碧波茫茫，渔者架舟探寻……山色

空濛，人烟渺渺，如诗如画，意韵深长。此笔筒用笔虽简，但画意颇浓，作者成

功地将中国水墨画与牙雕两种传统艺术结合起来而又不着痕迹，确为一件

雅玩珍品。

A CARVED IVORY BRUSH POT WITH LANDSCAPE DESIGN
Ming Dynasty

H:8.7cm
RMB 60,000~80,000

Lot 115-125 原“集珍斋”旧藏 Lot 115-125 原“集珍斋”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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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象牙雕四灵纹葵形镜

镜为八瓣葵形，取象牙截面，仿汉代铜镜制成，镜面细润光洁，镜背浮雕四神规矩纹。镜心有圆形

钮，可穿系，外有一矩形，中间环钮浮雕瑞兽纹，矩形之外按四方浮雕四神，皆精神奕奕，腾云驾

雾。四角填三角纹，外围圆形。之外每瓣饰一枚花草。纹饰疏密有致，雕琢精细。

四神规矩镜出现于我国的汉代，其整齐严谨的布局及神秘莫测的纹饰蕴含着我国古代天圆地方的

朴素思想，也集中地反映了道教文化的意识形态。四神，也叫作四象，四灵，即青龙，白虎，朱雀和

玄武，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四方之神灵。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五行学说盛行，所以四象也被配色成

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两汉时期，四象演化成为道教所信奉的神灵，故而四象也随即被称为四

灵。四灵是我国古代人民自然崇拜的体现，经百多年的演化后，成为人们思维观念中所喜闻乐见的

吉祥物，四神各自镇守一方，保护人们避免邪魔侵害。

出版：《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Weatherhill 1997年 P73 Lot.62

A CARVED IVORY MIRROR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D:11.5cm
RMB 150,000~200,000

《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Lot 115-125 原“集珍斋”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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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象牙雕山羊摆件

象牙雕卧羊，牙质温润，色淡黄。山羊抬头前望，双眼镶宝石为目，灵秀自然。两耳斜出，脑后有两

角，弯如镰刀，自后方盘回腮侧，羊角棱节分明，弯曲自然。羊身卧伏状，一前腿盘于胸前，另一支

起，两后腿皆盘于腹下。羊尾肥硕，垂于体后。山羊浑身披覆绵密的，涡状卷毛，卷曲极为形象自

然，四蹄光素，出蹄形。背脊出经，贯穿至羊尾。

此摆件堪称用心之作，精雕细琢处处可见功力。羊外形生动自然，神情安详温驯，是一件观赏佳品。

出版：《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Weatherhill 1997年 P75 Lot.64

A CARVED IVORY DECORATION WITH RAM DESGIN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8cm
RMB 100,000~120,000

《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Lot 115-125 原“集珍斋”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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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象牙雕螭龙纹香薰

乾隆年製

熏炉象牙雕琢，由炉身和炉盖两部分组成。炉盖为穹顶形，分四层，上有圆

形捉手，束颈，圆肩，直腹，以子母口与炉身相合。炉盖顶心镂雕一只花尾螭

龙盘身游走，足为如意形，目露精光，机灵狡黠。外有一圈连结，之下盖身皆

由变形螭龙盘成的窗棂形方格连结构成。螭龙身较抽象，但突出其眼神狡

黠可爱。炉身盘口平沿，直腹，平底，下承三兽形足，底心刻“乾隆年制”阳文

篆书印章款。炉身外壁深浮雕变体螭龙纹，与炉盖浑然一体。

此熏炉器形端庄大气，造型古朴典雅，雕工精湛到无可挑剔的地步，是清代

宫廷牙雕器的代表之作。

出版：《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Weatherhill 1997年 P65 Lot.50

A CENSER WITH INTERLACING DRAGON DESIGN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16cm
RMB 800,000~1,000,000

《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Lot 115-125 原“集珍斋”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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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  象牙雕花蝶纹盘

盘取整块象牙雕成，呈芭蕉扇形，微敞口，浅腹，腹下折回，平底。盘侧“扇

顶”端中间内倭，“扇柄”处镂雕缠枝花草，花枝柔韧虬劲，花叶辗转舒展，

朵朵西番莲含笑绽放于枝头，花瓣薄润舒展，花蕊细密如丝，排在花心成轮

形。花枝蜿蜒入盘，引来一对粉蝶绕花飞舞。伸入盘底盘底的花枝以浅浮雕

手法雕刻，亦栩栩如生。

此盘取材硕大，雕琢精美，盘身牙纹清晰，色泽绛美，是一件难得的极实用

性与观赏性为一体的宫廷用器。

 

出版：《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集珍斋》 Weatherhill 1997年 P153 Lot.162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竹木牙角雕刻》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年9月 P202 Lot.160 

A TRAY IN THE SHAPE OF A GOURD
Kangxi period, Qing Dynasty

L:18cm
RMB 120,000~160,000

《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集珍斋》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竹木牙角雕刻》

Lot 115-125 原“集珍斋”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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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佛手纹水盂

以象牙为材，仿生雕一枚佛手，肥润饱满，内掏空成盂。佛手一端带蒂，一端

伸展分裂如指，用糙地法刻出密密麻麻的细点来表现佛手表皮，佛手上染深

浅不一的褐色使其更为仿生象形。佛手一侧攀援一只蜘蛛，寓意祥瑞。配红

木镂雕炉形原座，工艺精湛，与水盂相应相衬，风格古朴典雅。

佛手形状奇特，仿之颇堪赏玩；而其名又如指“佛祖之手”，陈设可避灾祸；

佛手多指，亦含多子多福、宜子宜孙之美好祝福；佛手又与“福寿”相谐，寄

托了人们的美好祈愿。这件佛手水盂设计别致，匠心独运，把玩手上，赏心

悦目，虽盛水不过数滴，却有积水成渊的雅趣。

 

出版：《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Weatherhill 1997年 P118 Lot.110

参阅：《匠心与仙工—明清雕刻展·象牙犀角篇》 国立故宫博物院 P57 Lot.14

A BRUSH WASHER IN THE FORM OF A BUDDHA'S-HAND CITRON
Ming Dynasty

L:7.5cm
RMB 10,000~12,000

《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匠心与仙工—明清雕刻展·象牙犀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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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钵式洗

洗为钵形，直口，圆鼓腹，平底。取象牙圆雕挖空而成，壁较厚，牙质温润细

腻，色微黄如油。洗内壁光素，牙质纹理清晰细密。外壁仅碗沿处雕刻一周

回纹，沁入包浆。略有裂纹，非但无碍美观，更添几分古雅稳重。器虽小，但

质朴大方，仪态雍容，置于案头，清心洗尘。

A CARVED IVORY BRUSH WASHER 
Ming Dynasty

D:6.5cm
RMB 30,000~40,000

Lot 115-125 原“集珍斋”旧藏 Lot 115-125 原“集珍斋”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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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山形笔架

笔架亦称笔格、笔搁，即架笔之物也，为文房常用器具之一。书画时在构思

或暂息藉以置笔，以免毛笔圆转污损他物。为古人书案上最不可缺少之文

具。笔架质料玉石、陶瓷、象牙、金铜、瓷、木无不具备，式样亦繁多。

此笔架由整块象牙雕琢而成，山势连绵，玉峰挺立，山壁上生有灵芝，形似

如意。山下青松虬劲，绿华如盖，苍翠挺拔，以小见大。大自然鬼斧神工，此

笔山造型有如浑然天成，不假雕饰，牙质细纹如远山垂练，飘逸自然。山形高

低错落有致，富有层次感，观之恍如文人画中层峦淡远的境界。

出版：《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Weatherhill 1997年 P30 Lot.25

A BRUSH REST IN THE FORM OF A TAIHU ROCK
Ming Dynasty

L:10cm
RMB 180,000~200,000

《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Scholar—集珍斋》

Lot 115-125 原“集珍斋”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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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  象牙雕松山泛舟纹笔筒

笔筒是一种最为常见的置笔用具，一般呈圆筒状，材质多样，可见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

等，是文人书案上的常设之物。在古代，笔筒以其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

睐。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

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这件牙雕笔筒造型较为别致，直口，平底，中间内弧呈亚腰形。筒壁厚实，外壁去地为水，浮雕松山

泛舟图。观之远山苍茫，云海飘渺，松柏苍翠，怪石嶙峋，亭台临岸，水波上轻舟荡漾，岸边高地上

有高士谈经论道。纹饰刻划细腻，景物布局错落有致，山、水、树、人组成一幅闲逸静雅的图画，文

人气息极为浓厚，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A CARVED IVORY BRUSH POT
Early Qing Dynasty

H:12.5cm
RMB 300,000~400,000



《匠心与仙工—明清雕刻展》象牙犀角篇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文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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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象牙雕竹林七贤纹臂搁

臂搁长条形，覆瓦式，四矮足。臂搁内侧采用深浮雕和镂雕相结合的技法雕琢，远山高

峻，松冠如炬，松侧小径上，一位长者携童子抱琴而来；山腰间怪石嶙峋，翠竹掩映间，

两位高士聚精会神围桌对弈；山下修修竹林中，两位高士轻展画卷，中间一位耄耋老者

手拄龙杖，凝神品鉴……此面高浮雕运用极为精妙，竹枝与壁分离，卓然挺秀，竹叶有

如刀裁，轻薄利落，冠于枝头，整体画意生动，立体感极强。背面浅浮雕山林之间，一人

倚石吹箫，一人倚于案边侧耳倾听，身侧卧一古琴。奏者已然忘我，闻着神情陶醉，好一

幅高山流水，佳音不期。

臂搁材质细腻光洁，雕琢工艺精湛，画意深远悠长，是一件极具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艺

术佳品。

参阅：《匠心与仙工—明清雕刻·象牙犀角篇》 国立故宫博物院 2009年 P33 Lot.8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文玩》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年3月 P178 Lot.163

A CARVED IVORY BAMBOO-SHAPED WRIST RESTS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26.8cm
RMB 8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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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寿星摆件

寿星，本为恒星名，为福、禄、寿三星之一，又称南极老人。秦始皇统一天下

后，在长安附近杜县建寿星祠。后寿星演变成仙人名称，为中国神话中的长

寿之神。

象牙雕成寿星坐于灵鹿之上，寿星高头，额前凸，双耳垂肩，长须冉冉，面容

祥和；身披长衫，下着裙，腰间系带，肚腹圆凸。右手抚鹿颈，左手持云头如

意靠于肩，双腿交叉而盘。灵鹿身形圆肥丰腴，蜷足伏卧于地，环寿星而卧，

举首仰视，神情温驯。

此尊寿星像取良材，精刀工，圆雕寿星身圆润饱满，须发雕刻细腻自然，牙色

微黄自然，突出部分经把玩色泛桔红，添祥瑞之气。

参阅：Chinese Ivories,the O.C.S. and British Museum Exhibition 1984 Lot.98

A CARVED IVORY FIGURE OF SHOUXING
Ming Dynasty

H:9.5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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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象牙雕饕餮纹狮耳衔环瓶

此瓶以象牙雕成，取材硕大，牙色黄润，雅致细腻。瓶侈口，长颈较粗，颈两

侧雕狮首铺耳衔活环，腹略外弧，近足处较鼓，大圈足外撇，足底内凹，中有

牙芯。器形仿商周青铜器，因以牙雕琢，少了几分刚正威严，多了几分温婉雅

致，但同时不失端庄大气。瓶外壁减地阳线浮雕饕餮纹，阳线仿青铜器浇铸

效果，但线条柔美漪丽，已然没有了青铜器的狞厉之气，代之的是牙器的精

致秀美。整器造型规整，雕刻流畅匀称，匠意十足，是清宫仿古牙雕的精品

之作。

A CARVED IVORY LION-SHAPED-EARS VASE 
Qing Dynasty

H:12.5cm
RMB 20,000~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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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彩绘水月观音像

观音为佛教大乘菩萨之一，梵文意译为“观世音”，因避唐代李世民“世”字讳，便略称观音。其形

象多为相貌端庄慈祥，手持净瓶杨柳，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大慈大悲，普救人间灾难。在人们

遇到灾难时，只要念其名号，便前往救度。 

此尊观音象牙雕成，面相丰腴，阔额丰颐，长眉秀目，垂眸沉静，戴宝冠，乌发披散于肩，神情温柔

娴雅，慈祥和悦。双肩横披天衣，挽于胸前，垂垂欲坠。衣领边描花，衣饰遍体浅雕填色折枝花卉，

装饰性极强。作者运刀如笔，观音衣褶飘逸，似行云流水，刻画细腻，生动传神。菩萨半跏趺坐于

岩石上，左腿蜷曲，右腿蹲踞，右臂斜出肘搁膝上，左手向后于体侧掌心撑地，重心落于左胯，右手

微抬微翘，裸足微翘，无拘无束，姿态优美，神态安详宁静，犹如观赏水中之月影，以譬喻佛法色空

的义理。

此怡然而坐的观音被称为自在观音，亦称“水月观音”，是人们心目中慈祥亲切的神灵，能关照人间

疾苦。水月观音为三十三观音之一，梵语“那迦室利”，译为水吉祥。《大日经疏》说:“水吉祥，或自

莲花中出水，垂手出水。”水月观音为三十三身的辟支佛身。法相现身月色水光中。乘莲瓣，立于水

中，注视水中之月。宋元时期供养水月观音成为时尚，直至明清时期仍可见其影响。唐代著名画家

周？曾赞美水月观音“颇极丰姿，全法衣冠还近闾里。衣裳劲简，彩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

体。” 自此，观音像从唐以前面部留髭的男相，转变成风姿绰约、美丽端庄的女性形相，更具有世

俗化的风韵。高高在上的佛相倾向于世俗化、中国化，表达了从神性到人性转化的的社会思想和

文化特征。

这尊牙雕观音像造型比例匀称，形神兼备，雕工精美，肌肤润泽而富于弹性，活力内蕴。菩萨闲散

自适、悠然满洒的姿态独具魁力，其姿态出色地突现了观音流畅的线条和优美的身段。古代雕塑家

既遵照了佛教的印相之规，又以特有的思想情感，丰富的想像力、创造力，使作品打破了佛门中的

清规戒律，冲出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融入进浓厚的民族生活气息和人间世俗情感，雕像慈祥中透

肃穆，亲切而不失威严，确是一件罕见的古代象牙雕佛像艺术精品。

A CARVED IVORY FIGURE OF GUANYIN
Ming Dynasty

H:20.5cm
RMB 2,800,000~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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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象牙雕缠枝牡丹纹葫芦形摆件

大清乾隆年製

象牙雕成葫芦形，上下鼓腹，中间束腰，上小下大，圈足。口沿及底足分别饰一周如意云头纹，通体

浅浮雕缠枝莲纹，花朵盛开饱满，草叶蜿蜒缠绕，使用“满工”的装饰方法。上经染色，花涂胭脂红，

叶染青草绿，通观呈一派春意盎然之势。足内装饰工字纹。底刻“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书款。

此瓶取材硕大，器形圆润饱满，象征着和谐美满。古代夫妻结婚入洞房饮“合卺”酒，卺即葫芦，其

意为夫妻百年后灵魂可合体，因此古人视葫芦为求吉护身、避邪祛祟的吉祥物。由于“葫芦”与“福

禄”音同，它又是富贵的象征，代表长寿吉祥，另外因葫芦藤蔓绵延，结子繁盛，它又被视为祈求子

孙万代的吉祥物，象征“子孙万代” 、“万代盘长”。此瓶纹饰精细繁复，布局合理，繁而不密，华

丽精美。配色柔润和谐，娇艳自然，底配紫檀木香炉形座，镂雕花纹，与葫芦瓶相得益彰。如此一丝

不苟，堪称清宫观赏器中的精品之作。

A CARVED IVORY‘INTERLOCKING FLOWER’CALABASH-SHAPED VASE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11.3cm
RMB 15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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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送子观音像

象牙立雕送子观音，法相庄严，怀抱童子，姿态生动，雕刻技法娴熟。该像头

束螺式发髻，身着裙襦，外批长裙，左衽而缚，腰间系带。观音右臂垂于体

侧，左臂抱一童子，童子呈立姿，趴伏于观音胸肩上。童子虎头虎脑，机灵可

爱，作势欲从观音怀里扑落下地。观音衣着朴素，神情娴淑，莲步轻移，姿态

端庄。

送子观音题材的造像在北宋时期即已有之，到明清时期大量出现。《妙法莲

华经•观世音普门品》云：“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

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送子观音像即典出于此。

此像将人物雕塑的生动传神，在衣饰和手势的处理上颇具匠心。人物造型

接近生活，为人们喜闻乐见，具有较强的艺术观赏价值。

A CARVED IVORY FIGURE OF GUANYIN
Ming Dynasty

H:14.3cm
RMB 8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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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  象牙雕描金仕女立像

《诗经·尔雅》上说：“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其中“犀”专指犀牛

角，“象”专指象牙。作为一种工艺品，牙雕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宋

代朝廷专设文思院“掌金银、犀玉工巧及彩绘装细之饰”，下设象牙作，是

专门为宫廷制作象牙工艺品的地方。据《宋史·食贷志》记载：“天圣以来，

象犀、珠玉、香药、宝贷充•库府……”，“皇中，总岁象犀、珠玉、香药之类，

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宋代朝廷大量从外国进口象牙，

用于制作工艺品。

这件仕女雕像以象牙雕成立形，仕女头挽懒梳髻，顶盘彩罗，云鬓低垂，面

容光洁饱满，额宽，弯眉细目，鼻如玉葱，嘴若樱桃微含笑，仕女身形清瘦，

着襦裙，披丝帛，挂璎珞，腰系锦带，右侧提胯，左足微露，身形曼妙。仕女

左臂微抬起，右手提衣裙，衣纹行云流水，堆叠自然。此仕女像高古娴雅，刀

法流畅，着色浓淡适宜，五官神态刻画细腻，令人深深体味到高贵端庄、含

蓄内蕴的东方女性古典之美。

A CARVED IVORY FIGURE OF LADY
Yuan/Ming Dynasty

H:20.5cm
RMB 200,000~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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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象牙雕莲瓣纹壶

壶由一块完整的象牙料深挖而成，牙质细腻微黄。壶雕作莲形，壶身为半开

的莲花，丰腴饱满，花瓣相叠，下围一层花萼，花瓣上纹络细密，一丝不苟，

花瓣中托出硕大的莲蓬，莲蓬中间切开为盖，顶上莲子圆润晶莹，粒粒如珠，

最为精巧的是，这些莲子都可转动自如。盖顶蹲伏一只小青蛙为钮，青蛙昂

首向天，生动可爱。莲侧有流，雕为一节胖藕，中间有结节；对侧以花茎为

柄，柄上鱼子地，为花茎上孔眼之象征。壶下有圈足，亦以花茎示之。

全器造型饱满，设计别具一格，工艺极为精湛，使人由一朵莲花心生了一塘

月色。

A CARVED IVORY POT WITH LOTUS DESIGN
Qing Dynasty

H:19cm
RMB 15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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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象牙雕缠枝捧寿纹瓶

瓶以整件象牙雕成，端庄秀雅。瓶盘口，束颈，颈侧有两花形耳，鼓肩，斜腹

渐收至底，高圈足外撇。瓶为母口，应有盖，佚失，但不损其美。瓶身浮雕纹

饰繁缛复杂，口沿及底足外边装饰回纹，颈上下装饰如意云纹，中间雕琢缠

枝花草。两侧耳华美如绯，装饰性极强。肩部围一周连珠纹，下缀蕉叶纹。瓶

腹雕琢繁密的缠枝花草，中捧“寿”字，形如钟鼎。胫部上下两重蕉叶，足外

壁雕琢花形。瓶身繁花似锦，杂而不乱，错落有致，极尽华美。如此大型美

器，必为宫廷祝寿所用，保存至今，殊为难得。口小磕。

A CARVED IVORY‘INTERLOCKING FLOWER’ VASE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H:19.2cm
RMB 300,000~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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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象牙雕山水人物故事屏风

这件屏风以象牙为材，精雕而成，共六片，榫铆钉销，以紫檀制作于象牙之

上，别有韵味，屏风攒框，屏心剔地浮雕山水人物故事纹，人物或沉着镇静，

神态自若，或雍容雅步，风度翩翩，观山览水，尽享泉石之乐，背面阴刻亭榭

人物，水色山光，一派神清骨秀，高情逸态，可谓“山水一相逢，便胜却仙境

无数。”此屏风包浆自然润泽，小巧玲珑，做工精湛，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A CARVED IVORY LANDSCAPE AND FIGURES TABLE SCREEN
Mid Qing Dynasty

69×32cm
RMB 1,000,000~1,300,000 



137
清中期   象牙雕百鸟朝凤纹笔筒

此器为直筒型，用优质象牙镂空雕刻而成，纹饰极为精致，为百鸟朝凤图

案，在茂密繁盛的林间，繁花似锦，枝叶铺展，而体态小巧的鸟儿在朝拜百

鸟之王——凤凰，凤凰傲立枝头，仪态高贵，尽显皇室的雍容华贵之感。百

鸟朝凤寓意深刻，古代传说中的鸟王。旧时喻指君主圣明而天下依附，后也

比喻德高望重者众望所归。

通观此器，质地精良，象牙洁白纯正，雕工极为考究，将百鸟朝凤的画面镂

雕而成，画面层次感强，有着极高的艺术观赏价值，为文房收藏之精品。

 
A CARVED IVORY BRUSH POT WITH DESIGN OF PHOENIX
Mid Qing Dynasty

H:13cm
RMB 15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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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象牙雕西游记摆件

此器为优质象牙雕制，运用浮雕，镂雕，圆雕等工艺，将《西游记》的内容生动的表现出

来。无论是贤达的唐僧，还是机智勇敢的孙悟空，人物特点都表现的淋漓尽致。顶端的象

牙球，玲珑精致，体现出工匠的技艺高超，摆件下有黑色木质镂雕器座，为灵芝图案，鲜活

动人。

清代因商贸的需求，民间艺人仿石雕，创造了镂空雕花、专门用作观赏的象牙球。这种象

牙球交错重叠，玲珑精致，表面刻镂着各式浮雕花纹。球体从外到里，由大小数层空心球

连续套成，外观看来只是一个球体，但层内有层。其中的每个球均能自由转动，且具同一

圆心。并且象牙球里外每一套球均雕镂着精美繁复的纹饰，有百花、龙凤及山水人物等数

种。球与球之司相互连接，雕刻外层球体表面较易，但刻镂内层许多球体时，因施工空间

的限制，很难，所以象牙球工艺会让人感到技巧的奇特和玄妙。牙雕套球又称“同心球”，

制作相当繁复，工艺要求极高。据《格古要论》载，早在宋代就已出现3层套球，时称“鬼工

球”。到清乾隆时期，有了更大发展。起初广州牙雕艺人借鉴石狮口中含珠的镂雕形式，经

过细心的设计与钻研，并加以大胆的想像和巧妙的手艺，用象牙材料创作了球内套球的新

花色。象牙球从开始的1层，至清乾隆时期发展到14层，广州牙雕艺人在牙球制作上多有创

获，套球可达数十层。乾隆时套球已达十多层，玲珑剔透，巧夺天工。再到清末已达到25或

28层，目前最多能刻至60层，确是我国象牙雕刻中的一种特殊技艺。

此摆件是用造型奇巧，雕工炉火纯青。顶端象牙球逐层镂空，每层厚薄均匀，球面刻上精

细图案花孔，配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牙雕球柱和底座，堪称一件完美而别具风格的艺

术品。

A CARVED IVORY DECORATION WITH A SCENE OF THE NOVEL‘PIL
Republic of China

H:63.5cm
RMB 300,000~400,000



《Chinese Sculpture and Works of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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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观音携童子摆件

象牙雕观音携童子渡海之像。观音发髻高挽，头戴宝冠，鬓垂璎珞，菩萨额面

宽阔，面容饱满，转头望向童子，面容慈蔼。身清瘦，溜肩，着襦裙，腰系丝带，

外罩罗衫，颈挂璎珞，垂至足下。右手提起于腹前，左手握经卷，身形略弯，敌

手向童子侧。菩萨立于涡形宝座上，平稳娴静。童子圆头大脑门，高额包眼，脸

侧露出双耳，嘴唇紧闭，歪着头似在凝神细听菩萨教诲。童子身着褒衣，腰间

系带，双手合十于胸前，双足并立于莲花宝座上，一幅虔诚恭敬之态。菩萨与

童子足下以硬木雕海水奔涌，水波激荡回旋，却无碍菩萨与童子气定神闲。暗

喻佛法无边，无畏艰险。

此摆件构思精妙，造型美观，雕琢细腻，色彩艳丽，栩栩如生，收藏价值极高。

出版：《Chinese Sculpture and Works of Art》 A&J Speelman P104

参阅：‘Chinese ivories from the Shang to the Qing'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London 1984 

Lot.73 and Lot.93

AN IVORY STANDING GROUP OF HE XIANGU AND ATTENDANT
Ming Dynasty

H:26.5cm 8cm
RMB 600,00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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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罗汉像 

象牙雕罗汉盘腿而坐，身侧卧一只灵犬。罗汉头顶光圆，双耳垂肩，两眼微

凸，鼻宽口阔，腰背滚圆，身披天衣，坦胸露乳，肚皮圆凸。右手握于肚前，左

手轻抚犬背，右腿屈起，左腿盘地。灵犬身形浑圆，憨态可掬。

此像选材精良，经历世把玩，牙黄上略浮淡红色柔光，衣纹眉眼处有包浆，

油润自然。此像最为精妙处在于罗汉神态雕塑，罗汉虎目狮鼻，本为凶恶之

像，但整体氛围皆因一只灵犬而变罗汉手抚其背，目露慈光，灵犬双眼微闭，

似也极为享受。整件作品因这眼神而呈现出一派柔善祥和之景。可谓简于

形，精于心，是明代牙雕中的精品。

AN IVORY FIGURE OF ARHAT
Ming Dynasty

H:5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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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  象牙雕弦纹笔筒

笔筒用象牙雕成，直口，平沿，直壁，口底相若，造型简单规整。中间饰两道凸

起弦纹，形如竹节，筒壁牙纹纵列，细如牛毛，自生一股苍劲古朴之气。

笔筒自古即为重要的文房用具之一，三国时期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

疏•螟蛉有子》有云：“取桑虫负之於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

《红楼梦》第四十回：“案上堆着……各色笔筒。” 清沈复《浮生六记•坎坷

记愁》：“因是於行囊之外，转得吾父所遗图书、砚台、笔筒数件。”可见一

斑。这件笔筒造型简单，古朴大气，陈于案头，颇添浩然之气。

A CARVED IVORY BRUSH POT
Early Ming Dynasty

H:11cm
RMB 12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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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象牙镂雕龙纹同心球

清代，因商贸的需求，民间艺人仿自石雕，创造了镂空雕花、专门用作观赏的象牙球。这种象牙球交

错重叠，玲珑精致，表面刻镂着各式浮雕花纹。球体从外到里，由大小数层空心球连续套成，外观

看来只是一个球体，但层内有层。其中的每个球均能自由转动，且具同一圆心。球与球之司相互连

接，雕刻外层球体表面较易，但刻镂内层许多球体时，因施工空间的限制，很难，所以象牙球工艺会

让人感到技巧的奇特和玄妙。牙雕套球又称“同心球”，制作相当繁复，工艺要求极高。据《格古要

论》载，早在宋代就已出现三层套球，时称“鬼工球”。

此绣球以整块象牙雕成，内外共五十四层，可自由转动。最外层镂雕龙凤穿花。球面花团锦簇，层

叠起伏，间有翔龙穿插腾跃于其间。龙身活灵活现，且绘有点睛之笔。从绣球上圆形镂孔可以窥

见里面仍是层层叠叠，纹饰繁密。此物鬼斧神工，精妙到不可思议，精工细制，代表了皇家传统艺

术的巅峰。

参阅：《匠心与仙工—明清雕刻展·象牙犀角篇》 国立故宫博物院 2009年 P87 Lot.23

A IVORY CONCENTRIC BALLS ENGRAVED WITH DRAGON DESIGN
Mid Qing Dynasty

D:16.5
RMB 150,000~200,000

《匠心与仙工—明清雕刻展·象牙犀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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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观音像

观音以象牙雕成，发髻高绾，扎束发冠，周边垂搭璎珞，鬓角轻垂。观音额际

宽广，二目微睁，秀鼻小口，面相慈善略带笑容，半身扭转倚山石而坐。身著

交領天衣，衣褶自然流暢並且垂掛華麗的纓絡。左臂倚石，右臂搭于左臂之

上。下半身转于体侧，呈•舒坐的自在妙相。

此件牙雕以大型牙尖料雕琢而成，观音为坐相，神态端庄肃穆，雍容大度。

身披璎珞，衣纹自然，刀工精湛，线条流畅，反映出当时高超的艺术水平。

AN IVORY FIGURE OF GUANYIN
Ming Dynasty

H:12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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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象牙雕祥凤纹摆件（一对）

象牙雕一对凤鸟栖于古桐之上，凤与树一体雕成，取材硕大，牙质细腻温润，色淡黄。凤昂首回颈，

顶戴花翎，双目炯炯，尖喙微启，凤双翅合拢，层层绒羽刻划清晰；双足纤秀有力，抓握于树枝；凤

翎尾飒飒，披散于身后，更添其丰姿华伟。其下梧桐枝干盘曲虬结，风骨嶙峋。树下各有一只小雏，

张翼扑走，拙拙可爱。雕件曾染葱绿色，经历世保存珍玩，铅华褪去，露出牙质如玉肌骨。

梧桐为树中之王，相传是灵树，能知时知令。《闻见录》：“梧桐百鸟不敢栖，止避凤凰也”。作为百

鸟之王的凤凰身怀宇宙，“非梧桐不落，非酆泉不饮，非桐子不食”。凤凰择木而栖，后世比喻君子

卓尔不群，贤才择主而侍。

这对摆件材质珍贵，雕工以臻完美，寓意深远， 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艺术珍品，能成对保存，更为

难得。

A PAIR OF CARVED IVORY DECORATION WITH PHOENIX DESIGN
Qing Dynasty

H:26cm 23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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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象牙雕染色松竹纹座

此座以象牙精雕细琢，座以梅干为架，枝干虬结盘曲，枝上生如意芝草，芝

头丰硕肥厚，枝下伸出修竹几枝，挺拔秀丽，叶如利刃，旁侧一枝兰草卓然

挺立，枝头花轮盛开，兰草虽柔，韧性十足。方寸间几种花草缠绕相生，却

各展神姿，前后错落，扶摇舒展，共同组成一件秀雅花座。座以红彩涂染，

经岁月辗转，色已斑驳，但仍然鲜艳如霞，抚摩观之似珊瑚宝器。

A CARVED IVORY BASE WITH BAMBOO DESIGN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15.5cm
RMB 150,000~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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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象牙雕染色灵芝纹座

座由象牙镂雕而成，中间圆雕一支灵芝蜿蜒虬结，灵芝多分叉。每一叉端顶

一枚肥硕芝头，如朵朵如意祥云憩落枝头。几杆青竹自旁挺立而出，竹竿弯

作弧形以就圆器，但竹竿挺挺有势，随时会弹起直立。灵芝与竹竿一刚一

柔，搭配合理。雕件染绿色，深处鲜脆欲滴，浅处如披萝纱，浓妆淡抹，清丽

可人。

A CARVED IVORY BASE WITH LING ZHI DESIGN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11.5cm
RMB 60,000~80,000

147
清早期   象牙松竹梅笔插

此笔插以象牙随形而制，外壁浮雕松竹纹。虬劲的松枝沿着笔插蜿蜒盘曲，

松针团簇于枝头，层叠如伞。竹叶形如“个”字，与松枝错落有致，交相辉

映，为笔筒增添了生动的气息。竹叶和松针经染色处理，色泽深沉古雅，与

胎体形成鲜明的对比。整体造型自然奇巧，形象写实生动，雕刻技法精妙，为

文人案头清玩之雅器。古人求取功名常以十年寒窗自勉，故文具上多见以岁

寒的松竹为题材装饰。

A CARVED IVORY ‘PINE,BAMBOO AND PLUM BLOSSOM’FLOWER 
RECEPTACLE  
Early Qing Dynasty

L:14cm
RMB 70,000~90,000

146（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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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仕女像

此象牙雕件牙色泛红，柔润细腻，立体圆雕一女人侧卧安睡，女人绾一圆髻

于脑后，额际宽广，细眼微闭，秀鼻小口，颇具典型东方女子的神韵。女子身

形匀称，赤身而卧，披盖丝被，左手安放于脸侧，右手抚腿，左腿前屈，右腿

伸直，玉体微露，双足尚着丝袜，整体线条流畅柔美，颇显人物妩媚动人。

象牙雕刻是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象牙光洁如玉，质地坚韧，珍贵勘与宝玉

石媲美，因此象牙又有“有机宝石”之美誉。此件牙雕女人滑润莹澈如玉，纹

理细密规则，牙色红润圆熟，雕工精巧，抛光细到，线条圆润，造型雅致，具

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A CARVED IVORY FIGURE
Ming Dynasty

L:10.5cm
RMB 200,000~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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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   象牙雕松竹人物纹花插

明清时期，由于南亚、非洲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象牙原料也随之引

进中国。以北京、扬州、广州为中心，我国各具特色的牙雕工艺得以发展。这

件花插牙质坚实细密，柔润光滑，敞口细颈，身呈长方体，纹饰为山水人物图

画，高山流水，松竹繁茂，构图讲究，意境优雅，底部装饰葵花纹样。整器用

料精良，构思精巧，画工精美细致，极富装饰效果，布局饱满，稳重大方，虽

朴素无华，却气度不凡，为案上清雅之物，极具收藏价值。

A CARVED IVORY SQUARE VASE 
Mid Qing Dynasty

H:11.2cm
RMB 60,0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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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送子观音像

这件象牙雕牙质细腻，色泽柔润，以一整块牙料圆雕成“送子观音”立像，

观音头挽发髻，双目下视，秀鼻小口，面容慈睦，身着宽袍，腰系锦带，衣衫

线条垂坠自然，右臂挂一串佛珠，摇晃波折，增添动感。观音右臂抱童子，童

子圆润稚拙，伶俐可爱。“送子观音”俗称“送子娘娘”，很受中国人的喜爱，

信徒们认为，妇女只要供奉这尊塑像，或是口中诵念和心中默念观音，即可

得子。此器牙质润泽，构思精巧，精细工整，包浆醇厚，沉静自然，值得收藏。

A CARVED IVORY FIGURE OF GUANYIN
Ming Dynasty

H:22.2cm
RMB 120,000~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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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观音立像

整块象牙立体雕琢而成，观音法相慈祥，双目垂视，微含笑意。头戴宝冠，缯带

披搭肩部，身着通肩衲衣，胸前佩饰璎珞，腰下束裙，衣纹流畅，自然飘逸。左手

持一串念珠，右手握一册经卷。整像造型端庄，比例匀称，体态优美。

AN CARVED IVORY FIGURE OF GUANYIN
Ming Dynasty

H:25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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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八仙纹小罐

笙鼓

此罐形似将军罐，象牙雕成，上彩。罐上有盖，形如将军的头盔，盖顶擎白玉雕桃形钮，盖上浮雕缠

枝花草。罐直口、短颈、丰肩、鼓腹，腹下部渐收，高圈足外撇。罐身外壁浮雕、镂雕四重纹饰，颈部

浮雕如意云头纹，形象飘逸；肩部浮雕缠枝菊花纹，柔韧繁茂；腹部装饰双层镂雕，即在镂雕的方

格纹地上又镂雕主题纹饰八仙祝寿，八仙或乘马疾奔，或拱手拜寿，或捧桃献福，寿星慈眉善目，

面带微笑，喜迎前来祝寿各路众仙。四周环绕青松祥云，更添喜乐祥和之气。足外壁浅雕仰莲纹，

绘饰精美。

八仙，是指民间广为流传的道教八位神仙。传说张果老持"鱼鼓频敲有梵音"，能占卜人生，吕洞宾

仗宝"剑现灵光魑魅惊"，可镇邪驱魔； 韩湘子"紫箫吹度千波静"，使万物滋生； 何仙姑"手执荷

花不染尘"，能修身养性； 铁拐李负"葫芦岂只存五福"，可救济众生； 钟离权"轻摇小扇乐陶然

"，能起死回生；曹国舅秉"玉板和声万籁清"，可静化环境；蓝采和提"花篮内蓄无凡品"，能广通神

明。此罐虽小，但挺拔俊雅，气魄宏伟，雕饰八仙祝寿，工不厌精，染色鲜艳喜庆，为宫廷陈设用

器中佳品。

A CARVED IVORY‘THE EIGHT IMMORTALS’JAR
Ming Dynasty

H:6cm
RMB 8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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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象牙雕莲藕纹水盂

盒以象牙仿生雕成莲藕形，盒身为半圆形，有盖，子母口合。盒身浮雕莲蓬

筋脊，盒内深挖，内壁光洁细润，盒盖雕成莲蓬顶面，之上活雕七枚莲子，

莲子圆润如珠，粒粒皆可自由转动而不落出，实为精妙。莲子是“连子”的谐

音，古人寓意为“多子多孙，儿孙满堂”。

此盒玲珑精巧，细腻温润，让人不禁想起《西洲曲》中：“采莲南塘秋，莲花

过人头。垂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的悠悠意境。

A CARVED IVORY LOTUS BOX
Ming Dynasty

D:5cm
RMB 80,000~100,000

154
清中期   象牙仕女摆件

仕女赤身裸体，双目紧闭，头偏向一侧，双手抱膝，两腿交叉于胸前。此类牙

雕题材十分罕见。

A CARVED IVORY LADY DECORATION
Mid Qing Dynasty

H:6cm
RMB 35,000~45,000 

153（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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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象牙雕马头明王金刚镢

此金刚橛由象牙雕琢而成，微黄色泽，牙质柔润，由饰顶、金刚杵橛杆和摩

羯首橛身三部分构成，饰顶为马头明王头像，马头明王是观音千千万万化身

中之一种化相，是帮助修行者降魔除障的忿怒形相，他相貌凶恶，令人毛骨

悚然，但他的忿怒形相，是为了利益众生而现的，其背后是对众生之悲心，

而并非忿怒或憎恨心，金刚杵橛杆与摩羯首橛身分别代表智慧与方法，其

三棱刃则象征断灭贪、嗔、痴三毒，此象牙雕坚实细密，线条流畅，刀工精

湛，技法卓然，为收藏之佳品。

A CARVED IVORY VAJRA PESTLE WITH HORSE HAND DESIGN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21.3cm
RMB 50,000~70,000

155
清乾隆  象牙雕金刚杵

金刚杵，藏语称“多吉”， 又叫做宝杵、降魔杵等。原为古代印度之武器。由

于质地坚固，能击破各种物质，故称金刚杵。在佛教密宗中，金刚杵象征着

所向无敌、无坚不摧的智慧和真如佛性，它可以断除各种烦恼、摧毁形形色

色障碍修道的恶魔，为密教诸尊之持物或瑜伽士修道之法器。曼荼罗海会

之金刚部诸尊皆持金刚杵。真言行者亦常携行，盖以此杵象征如来金刚智，

用以破除愚痴妄想之内魔与外道诸魔障。

这件金刚杵以象牙镂雕而成，为杵形，杵两端各有九钴。中间一钴，表示佛

之“实智”；外围四钴，表示佛之“权智”。而外围四钴向内弯曲，表示“ 权

智”必归“实智”之义。“杵”的上下两端，钴状相同，表示佛界、众生界同具

五智之义。

此杵选材精良，工艺精湛，应为皇室寺院所用法器。

A CARVED IVORY VAJRA PESTLE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9cm
RMB 50,000~70,000

156（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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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紫檀柄象牙太平车

此件太平车以紫檀为柄，梁架为纯金质地，推轮由三个象牙珠连缀而成，象

牙纹理清晰，色泽黄润，包浆自然厚重太平车即脸部按摩器，呈丁字形，横

头是滚子，中有一长柄，滚子在脸上穴位来回滚动，古代医书《医宗金鉴》

指出：“皮肤黑斑，常用美玉磨之，久久渐退。”因此古代妇女常常使用太平

车促进面部血液循环。据说，清代在乾隆时开始才有此类材料讲究的按摩

器，供后妃在寝宫中使用，使用时可以自用或由宫女伺候，方便治疗。2006年

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代宫廷生活》中显示了三个不同质料的按摩器。

整件器物用料珍贵考究，设计典雅别致，色彩搭配协调，显示出皇家雍容奢

华的气派。

A ROSEWOOD MASSAGER WITH IVORY
Qing Dynasty

L:21.6cm
RMB 35,000~45,000

157
清中期  象牙雕卧狗摆件

象牙洁白细润，表现形象应为西洋猎犬，较为少见。猎犬体型修长，趴伏于

地，性情温和，肌肉健硕，骨骼清晰，刻画写实逼真。

此件风格明显受到当时西洋画师入宫后的影响，中国传统雕刻技法西洋风

格的完美结合。与宫廷制品极为类似，不失为一件难得珍品。

A CARVED IVORY DOG DECORATION
Mid Qing Dynasty

L:19.5cm
RMB 100,00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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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象牙雕“顺风相送”船

此摆件取材优质象牙，质地细密，坚实，硬度适中，犹如生命力旺盛的少女肌肤，光泽平淡柔和。从

雕工上看，隐起、阴刻和起突，镂雕、圆雕等工艺综合运用，船上亭台楼阁林立，直栏横槛，船上人

物观景交谈，船上小童嬉戏，士兵扶桨行船，显现出一派祥和之境。

康熙时起，清宫造办处就征调各地的牙雕工匠不断地进行创作制造。这些身怀绝技的匠师，有的来

自广东，有的来自江苏。当然，他们能做到让皇帝真正满意并不容易。因为在清中前期时，皇帝认为

苏、宁、杭、嘉、粤等地的牙雕都有“外造之气”，粗糙又笨俗，不符合宫廷的口味。皇帝的艺术标准

范畴是既要雅秀，又要精巧。这样，这些工匠在遵照皇室的要求制作时，就得精心构图，避免广东牙

刻繁复堆砌、刀锋毕现的缺陷。他们在牙雕中糅进画风和竹刻技巧，使作品较之北方浑朴简练的风

格，则显得雍容精细；较之南派的繁复堆砌的雕刻工法，又显得清秀典雅、细致简洁。

这件作品兼具南北牙雕工艺之妙,大气而不失细腻,几个世纪的风霜过去，这摆件牙质依旧白洁莹

润，缘其进行过特殊的漂白处理。其其布局构思之妙，雕琢工艺之精，人物造像之传神，宫廷艺术风

格之浓，都在同时期作品中少见，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宫廷工艺精品。

A CARVED IVORY DECORATION WITH DESIGN OF SHIP
Qianlong period, Qing Dynasty

L:77cm

RMB 1,500,000~1,8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拍卖行为，维护拍卖秩序，保护拍卖活动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拍卖企业进行的拍卖活动。 

第三条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

者的买卖方式。 

第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

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国务院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全国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对

本行政区域内的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拍卖标的 

第六条 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第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 

第八条 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经审批才能转让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

在拍卖前，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委托拍卖的文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地的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鉴

定、许可。 

第九条 国家行政机关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税款、罚款的物品和其他物品，按

照国务院规定应当委托拍卖的，由财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

和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进行拍卖。 

拍卖由人民法院依法没收的物品，充抵罚金、罚款的物品以及无法返还的追回物

品，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章 拍卖当事人 

第一节 拍卖人 

第十条 拍卖人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从事拍卖活动

的企业法人。 

第十一条 拍卖企业可以在设区的市设立。设立拍卖企业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许可，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设立拍卖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二）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和章程； 

（三）有与从事拍卖业务相适应的拍卖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四）有符合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拍卖业务规则； 

（五）符合国务院有关拍卖业发展的规定；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 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的，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有具有文物拍卖专业知识的人员。 

第十四条 拍卖活动应当由拍卖师主持。 

第十五条 拍卖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和拍卖专业知识； 

（二）在拍卖企业工作两年以上； 

（三）品行良好。 

被开除公职或者吊销拍卖师资格证书未满五年的，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的，不得担任拍卖师。 

第十六条 拍卖师资格考核，由拍卖行业协会统一组织。经考核合格的，由拍卖

行业协会发给拍卖师资格证书。 

第十七条 拍卖行业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法人，是拍卖业的自律性组织。

拍卖行业协会依照本法并根据章程，对拍卖企业和拍卖师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拍卖人有权要求委托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 

第十九条 拍卖人对委托人交付拍卖的物品负有保管义务。 

第二十条 拍卖人接受委托后，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委托其他拍卖人拍卖。 

第二十一条 委托人、买受人要求对其身份保密的，拍卖人应当为其保密。 

第二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

动，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二十三条 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

权利。 

第二十四条 拍卖成交后，拍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委托人交付拍卖标的的价款，

并按照约定将拍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二节 委托人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是指委托拍卖人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 

第二十六条 委托人可以自行办理委托拍卖手续，也可以由其代理人代为办理委

托拍卖手续。 

第二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向拍卖人说明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 

第二十八条 委托人有权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并要求拍卖人保密。 

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

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在拍卖开始前可以撤回拍卖标的。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的，

应当向拍卖人支付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应当向拍卖人支付为拍卖支出的合

理费用。 

第三十条 委托人不得参与竞买，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三十一条 按照约定由委托人移交拍卖标的的，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当将拍

卖标的移交给买受人。 

第三节 竞买人 

第三十二条 竞买人是指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十三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

规定的条件。 

第三十四条 竞买人可以自行参加竞买，也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参加竞买。 

第三十五条 竞买人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和查阅有关拍

卖资料。 

第三十六条 竞买人一经应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时，其应价

即丧失约束力。 

第三十七条 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 

第四节 买受人 

第三十八条 买受人是指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

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

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

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四十条 买受人未能按照约定取得拍卖标的的，有权要求拍卖人或者委托人承

担违约责任。 

买受人未按照约定受领拍卖标的的，应当支付由此产生的保管费用。

 
第四章 拍卖程序 

第一节 拍卖委托 

第四十一条 委托人委托拍卖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拍卖人要

求提供的拍卖标的的所有权证明或者依法可以处分拍卖标的的证明及其他资料。 

第四十二条 拍卖人应当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核实。拍卖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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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拍卖合同。 

第四十三条 拍卖人认为需要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的，可以进行鉴定。 

鉴定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拍卖标的状况不相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

者解除合同。 

第四十四条 委托拍卖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委托人、拍卖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拍卖标的的名称、规格、数量、质量； 

（三）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 

（四）拍卖的时间、地点； 

（五）拍卖标的交付或者转移的时间、方式； 

（六）佣金及其支付的方式、期限； 

（七）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 

（八）违约责任； 

（九）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节 拍卖公告与展示 

第四十五条 拍卖人应当于拍卖日七日前发布拍卖公告。 

第四十六条 拍卖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拍卖的时间、地点； 

（二）拍卖标的； 

（三）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 

（四）参与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 

（五）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七条 拍卖公告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介发布。 

第四十八条 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

有关资料。 

拍卖标的的展示时间不得少于两日。 

第三节 拍卖的实施 

第四十九条 拍卖师应当于拍卖前宣布拍卖规则和注意事项。 

第五十条 拍卖标的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前予以说明。 

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

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 

第五十一条 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公开表示买定的方式确

认后，拍卖成交。 

第五十二条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和拍卖人应当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五十三条 拍卖人进行拍卖时，应当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应当由拍卖师、

记录人签名；拍卖成交的，还应当由买受人签名。 

第五十四条 拍卖人应当妥善保管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完整账簿、拍卖笔录和其

他有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账簿、拍卖笔录和其他有关资料的保管期限，自委托拍卖合同终止之

日起计算，不得少于五年。 

第五十五条 拍卖标的需要依法办理证照变更、产权过户手续的，委托人、买受

人应当持拍卖人出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手续。 

第四节 佣金 

第五十六条 委托人、买受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佣金的比例。 

委托人、买受人与拍卖人对佣金比例未作约定，拍卖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

人、买受人各收取不超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

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委托人收取约定的费用；未作约定的，可以向委托

人收取为拍卖支出的合理费用。 

第五十七条 拍卖本法第九条规定的物品成交的，拍卖人可以向买受人收取不超

过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五的佣金。收取佣金的比例按照同拍卖成交价成反比的原则

确定。 

拍卖未成交的，适用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六条的规定，委托拍卖其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

得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拍卖人明知委托人对拍卖的

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没有所有权或者依法不得处分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九条 国家机关违反本法第九条的规定，将应当委托财产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或者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拍卖人拍卖的物品擅自

处理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

国家造成损失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 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经许可登记设立拍卖企业的，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 

第六十一条 拍卖人、委托人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未

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给买受人造成损害的，买受人有权向拍卖人要求赔偿；属

于委托人责任的，拍卖人有权向委托人追偿。 

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

担保责任。 

因拍卖标的存在瑕疵未声明的，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 

因拍卖标的存在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二条 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参与竞买或者委

托他人代为竞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拍卖人给予警告，可以处拍卖佣金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拍卖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

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拍卖所得。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委托人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委托人处拍卖成交价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

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

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章第四节关于佣金比例的规定收取佣金的，拍卖人应

当将超收部分返还委托人、买受人。物价管理部门可以对拍卖人处拍卖佣金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 附则 

第六十七条 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委托拍卖或者参加

竞买的，适用本法。 

第六十八条 本法施行前设立的拍卖企业，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在规

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逾期未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注销登记，收缴营业执照。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六十九条 本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



拍 卖 规 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则制定

本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有关民事法律、法规，参照国际通行惯例制定。

第二条 规则效力

本规则是约束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等拍卖活动相关当事人的重要合同依据。凡参

加本公司举办拍卖活动的各方当事人必须认真阅读本规则，并依据本规则对参加拍卖活动的行

为负责，参加本公司举办的拍卖活动视为承诺遵守本规则。

第三条 规则解释

拍卖人有权对本规则进行解释，以及解释和处理本规则以外的特殊问题和未尽事宜。

第四条 规则修改

本规则在施行过程中如有修改，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适用最新版本规则。

第五条 规则施行

本规则于2005年3月开始施行。

第六条 名词解释

本规则各条款内，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拍卖人”指本公司，即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二）“委托人”指委托拍卖人拍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

或根据文义特殊需要，委托人均包括委托人的代理人；

（三）“竞买人”指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办理了必要登记手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参加竞购拍卖标的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对拍卖标的的买卖条件或对

竞买人的资格有规定的，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条件或资格。本规则中，除非另有说明或根据

文义特殊需要，竞买人均包括竞买人的代理人；

（四）“买受人”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购得拍卖标的的竞买人；

（五）“拍卖标的”指委托人委托拍卖人进行拍卖的物品或权利；

（六）“拍卖成交日”指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中，拍卖师以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某拍

卖标的达成交易的日期；

（七）“成交价”指拍卖师落槌决定将拍卖标的售予买受人的价格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达成交

易的价格；

（八）“拍卖收益”指支付委托人的款项净额，该净额为从成交价中扣除佣金和各项费用后的

余额；

（九）“购买价款”指买受人因购买拍卖标的而应支付的包括成交价、佣金和各项费用在内的

价款总额；

（十）“各项费用”指拍卖人对拍卖标的进行保险、制作拍卖标的图录和其它形式的宣传

品、包装、运输、存储等所收取的费用，以及因委托人、买受人拒不履行义务而应当支付的

所有款项；

（十一）“保留价”指委托人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书面确认的拍卖标的的最低售价。

第二章 关于拍卖人

第七条 决定权

拍卖人对下列事宜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一）通过拍卖标的图录、新闻媒体或其他载体对任何拍卖标的作任何内容说明或评价；

（二）拍卖标的在图录中插图、拍卖标的展览及其他形式的展示活动中的安排及所应支付费用

的标准；

（三）确定拍卖标的的起拍价；

（四）决定拍卖时间、拍卖地点、拍卖条件、拍卖方式等事项；

（五）对委托人及其代理人、竞买人及其代理人的身份以拍卖人认为合理的方式进行核查，决

定是否接受委托拍卖或同意参加竞买，决定是否认可委托人或竞买人之代理人的代理；

（六）在接受委托拍卖后的任何阶段，进一步确定拍卖标的是否适合拍卖人拍卖；

（七）拒绝不宜参加拍卖活动的人进入拍卖场所，或在拍卖会现场进行拍照、摄像等活动；

（八）拍卖师有权调整竞价阶梯、拒绝任何竞买，在出现争议时，将拍卖标的重新拍卖；

（九）接受委托人授权，同意以特殊付款条件支付购买价款。

第八条 鉴定权

拍卖人认为需要时，可以对拍卖标的进行鉴定、评估。鉴定、评估结论与委托拍卖合同载明的

拍卖标的的状况不符的，拍卖人有权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委托拍卖合同。

第九条 著作权

委托人委托拍卖人拍卖，即自动授权拍卖人对拍卖标的自行制作照片、图示、图录、其他形式

的影像制品或进行文字说明。拍卖人有权对拍卖标的制作照片、图示、图录或其它形式的影像

制品，并依法享有著作权，有权对其加以使用。

第十条 责任免除

拍卖人作为拍卖活动的组织者，对委托人或买受人的任何违约或侵权行为不承担责任。委托人

对拍卖标的向拍卖人和买受人承担责任，买受人对支付价款向拍卖人和委托人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拍卖推介

拍卖人在对拍卖标的进行展览、出版或发表的图录、文告中，对拍卖标的的作者、年代、尺

寸、质地、装裱、来源、真实性、保存情况、估价、评价等方面的口头或书面陈述均属参考性

意见，并可于拍卖前修订，不表明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的真实性、价值、色调、质地、有无缺陷

等所作的担保。

第十二条 拍卖记录

拍卖人在进行拍卖过程中制作拍卖笔录，拍卖笔录由拍卖师、记录人签名。

第十三条 保密责任

拍卖人有义务为委托人、竞买人及买受人保守秘密，维护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和拍卖人的

正当权益不受损害。

第十四条 瑕疵责任

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的真伪或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及其代理人有责任亲自审看、考

量拍卖标的的实际状况，对自己竞买拍卖标的的行为承担责任，而非依靠拍卖人制作的拍卖图

录以及其它形式的影像制品或宣传品之表现做出决定。

第三章 关于委托人

第十五条 委托拍卖登记

委托拍卖人拍卖时，委托人为自然人的，必须持有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与拍卖

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委托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必须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登记，与拍卖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

第十六条 委托人之代理人

代理委托人拍卖，应向拍卖人出具相关委托证明文件。委托人的代理人若为自然人的，必须持

有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登记；若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凭有效注册登记文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合法的授权委托证明文件登记。

第十七条 委托人之保证

委托人应于签订委托拍卖合同的同时，向拍卖人交付拍卖物品原物或将权利凭证原件交付拍卖

人。委托人就其委托拍卖标的向拍卖人及买受人负有如下保证责任：

（一）其对该拍卖标的拥有绝对的所有权或享有合法的处分权，对该拍卖标的的拍卖不会侵害

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亦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就该拍卖标的的来源和瑕疵向拍卖人进行了全面、详尽的披露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

或虚构成分；

（三）委托人如果违反上述保证，致使买受人或拍卖人蒙受损失，则应负责赔偿买受人、拍卖

人因此所遭受的一切损失，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支出。

第十八条 保留价

所有拍卖标的原则上均设有保留价，拍卖人与委托人约定无保留价的除外。保留价数额由委托

人提出，经与拍卖人协商后以书面形式确认。保留价数额一经双方确认，其更改须事先征得对

方同意。在任何情况下，拍卖人不对某一拍卖标的在拍卖人举办的拍卖会中未达保留价不成交

而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九条 拍卖中止

如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则拍卖人可以在实际拍卖前的任何时间中止委托拍卖：

（一）拍卖人对拍卖标的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

（二）第三人对拍卖标的的归属或真实性持有异议且能够提供异议所依据的相关证据材料，

并按照拍卖人规定交付担保金，同时愿意对中止拍卖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及全部损失承担相应

责任；

（三）有证据表明委托人已经违反或将要违反本规则的任何条款；

（四）存在其他合理原因。

第二十条 知情责任

委托人有权利和义务通过参加拍卖会或前来查询等方式主动了解拍卖标的交易情况，拍卖人不

承担告知义务。

第二十一条 未上拍

委托人与拍卖人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后，如果拍卖人最终决定对委托拍卖标的不予拍卖，则委托

拍卖合同解除，拍卖人不承担违约责任。委托人应自拍卖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自行领取委托拍

卖标的，拍卖结束之日前收到拍卖人通知的，委托人应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自行领取委

托拍卖标的。

第二十二条 委托人撤拍

委托人在拍卖日前任何时间，向拍卖人发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并经拍卖人同意后，可撤回其

拍卖标的。但撤回拍卖标的时，若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已经开始印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

拍卖人相当于该拍卖标的保留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款项。如拍卖图录或其它宣传品尚未印

刷，则委托人应当支付拍卖人相当于该拍卖标的保留价百分之十的违约款项。无保留价的，

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准。因委托人撤回拍卖标的而引起的其它责任均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拍

卖人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三条 自动受保

除委托人另有书面明示外，在委托人与拍卖人订立委托拍卖合同并将拍卖物品原物交付拍卖人

后，拍卖物品将自动受保于拍卖人的保险，保险金额以拍卖人与委托人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

的保留价为准。无保留价的，以约定的保险金额为准。

第二十四条 保险期限

如果拍卖成交，保险期限截止拍卖成交日后第七日，期满前买受人领取拍卖物品的则保险期限

提前终止。如果拍卖未成交，则保险期限截止拍卖结束之日后第三十日。

拍 卖 规 则

第二十五条 保险费

除非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拍卖成交后，委托人应向拍卖人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一的

保险费。如果拍卖未能成交，委托人应支付相当于保留价百分之一的保险费。

第二十六条 风险自担

如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告知拍卖人不需投保其拍卖标的，则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我公司不对

拍卖标的的损毁、灭失等风险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十七条 保险免责

因自然磨损、固有瑕疵、内在或潜在缺陷、物质本身变化、自燃、自热、氧化、锈蚀、渗漏、

鼠咬、虫蛀、大气(气候或气温) 变化、湿度或温度转变、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原因以及

因地震、海啸、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为、武装冲突、恐怖活动、谋反、政变、罢工、

暴动、民众骚乱及核裂变、核聚变、核武器、核材料、核辐射以及放射性污染对拍卖标的造成

的任何毁损、灭失，以及由于任何原因造成的图书框架或玻璃、囊匣、底垫、支架、装裱、插

册、轴头或类似附属物的毁损、灭失，拍卖人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保险赔偿

凡属因拍卖人为拍卖物品所购保险承保范围内的事件或灾害所导致的拍卖物品毁损、灭失，应

根据保险法律法规处理。拍卖人在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并获得保险赔偿后，将从保险赔款中扣

除拍卖各项费用的余款支付给委托人。

第二十九条 竞买禁止

委托人不得竞买自己委托拍卖人拍卖的拍卖标的，也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

第三十条 佣金及费用

除委托人与拍卖人另有约定外，委托人授权拍卖人按成交价百分之十扣除佣金并同时扣除其它

各项费用。

第三十一条 支付拍卖收益

在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之后，拍卖人支付委托人拍卖收益。如买受人已按本规则规定自拍

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拍卖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应自拍卖成交日起三十日后以人民币

为结算方式将拍卖收益支付委托人。如买受人未按本规则规定自拍卖成交日起七日内向拍卖人

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将在收到买受人支付的全部购买价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拍卖

收益支付委托人，但此付款日期不得早于拍卖成交日起第三十日。

第三十二条 转让义务

拍卖成交且买受人付清全部购买价款后，须委托人配合办理权利转让等必要手续的，委托人应

当于买受人支付购买价款后七日内协助买受人办理拍卖标的的权利转让等手续，转让手续办理

完毕七日后委托人领取拍卖收益。如果拍卖成交后委托人拒不转让拍卖标的，视为委托人擅自

撤拍，拍卖人可以要求委托人承担撤拍之违约责任，也可以要求委托人继续履行合同，逾期转

让拍卖标的期间，委托人向拍卖人支付成交价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履行合同违约金。

第三十三条 流拍

如果拍卖标的未能成交，委托人应自拍卖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领取拍卖标的，并向拍卖人支付

保留价百分之三的未拍出手续费及其它各项费用。

第三十四条 逾期领取拍卖标的

如果委托人逾期领取拍卖标的，拍卖人向委托人收取保留价每日千分之一的保管费。如果委托

人逾期三十日未领取拍卖标的，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方式按拍卖人认为合适的条

件出售该拍卖标的，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保留价。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中扣除委托人应支

付的费用及再次拍卖该拍卖标的的所有费用，余款由委托人自行领取。

第四章 关于竞买人和买受人

第三十五条 竞买登记

参加竞买应在拍卖日前按照拍卖人的要求办理登记手续，以取得拍卖活动的竞买权，成为竞

买人。

竞买人为自然人的，应在拍卖日前凭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证件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竞买

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在拍卖日前凭有效的注册登记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者合

法的授权委托手续填写并签署登记文件，领取竞买号牌，成为竞买人。竞买人对其领取的竞买

号牌应妥善保管，在竞买人未先行向拍卖人报失的情况下，竞买人对持有其竞买号牌的行为人

的竞买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十六条 委托代理竞买

竞买人应亲自出席拍卖会，也可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买。委托代理人参加拍卖活动，应在办理竞

买人登记手续同时按照拍卖人要求提供代理竞买的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身份

证件，并经拍卖人以书面形式认可竞买人之代理人身份，否则参加竞买的行为人当然被视为竞

买人本人。

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参加竞买或进行虚假代理等恶意参加竞买的行

为，均由行为人自行承担买受人的责任甚至其它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保证金

竞买人参加拍卖活动，应在领取竞买号牌前交纳保证金，保证金的具体数额由拍卖人在拍卖日

前公布。竞买人未能购得拍卖标的，则保证金在拍卖日后七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返还竞买人；

竞买人购得拍卖标的，则保证金抵扣购买价款，如有余额在拍卖日后七个工作日内返还。

第三十八条 委托拍卖人代理竞买

竞买人委托拍卖人竞买，应不迟于拍卖日前与拍卖人签订委托竞买协议，办理委托手续，向拍

卖人出具书面委托竞买授权书，支付保证金。竞买不成功，拍卖人不收取任何服务费。

第三十九条 委托竞买之免责

拍卖人及职员对代理竞买过程中出现的过失、疏忽、竞买未成功或无法代为竞买不承担责任。

第四十条 委托解除

委托竞买人如要解除委托竞买协议，应在拍卖活动日前书面通知拍卖人。

第四十一条 委托在先原则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最先同拍卖人签订委

托代理竞买协议者为成功竞买者。

第四十二条 成交

竞买人以最高应价经拍卖师落槌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成交时，则竞买人成功竞买拍卖标的，成

为买受人，买受人须当场签署成交确认书。

第四十三条 成交价款及佣金

成交后买受人须向拍卖人付清成交价款，支付相当于成交价百分之十五的佣金后领取拍卖物品

或受让拍卖权利。买受人如不能当场付清成交价款及佣金，应当场支付不少于成交价百分之

三十的预付款，其余款项于拍卖成交日后七日内一次付清。

第四十四条 支付币种

所有价款应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支付，如买受人以拍卖人指定的货币以外的其他货币支付，应

按买受人与拍卖人约定的汇价折算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于买受人付款日前一工作日公布的人民

币与该币种的汇价折算。拍卖人为将买受人所支付之该种外币兑换成人民币所发生的所有银行

手续费和其它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第四十五条 逾期付款责任

若买受人未能按照本规则规定及时付清购买价款，则拍卖人可以选择如下权利：

（一）买受人向拍卖人支付佣金和成交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解除拍卖交易。

（二）要求买受人履行拍卖交易，买受人向拍卖人支付逾期付款部分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付款

违约金，直至买受人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

（三）在买受人未承担上述违约责任的情况下，拍卖人可以撤销向同一买受人拍出的任何拍卖

交易，留置拍卖人向同一买受人拍卖的任何拍卖标的，以及由拍卖人占有买受人的任何其他财

产权利，保留追究买受人因撤销交易所造成的损失权利，留置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风险由买

受人承担。

第四十六条 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标的责任

买受人领取或受让拍卖标的的日期不得迟于拍卖成交日后第七日。买受人未及时付清购买价

款，则无权领取或受让拍卖标的，同时不能免除承担逾期领取或受让拍卖标的责任。逾期领

取或受让拍卖标的，拍卖人向买受人收取成交价每日千分之一的保管费，由买受人承担拍卖

标的的搬运、储存及保险等费用和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风险。即使该拍卖标的仍由拍卖人

或其他当事人代为保存，拍卖人或其他当事人对任何原因所致的该拍卖标的的毁损、灭失不

承担责任。

若买受人延迟领取或受让拍卖标的超过三十日，拍卖人有权以公开拍卖或其他出售方式按拍卖

人认为合适的条件出售该拍卖标的，而且出售价格可以低于成交价。拍卖人有权从出售收益中

扣除买受人应支付的费用及再次拍卖该拍卖标的的所有费用，如有余款由买受人自行领取，所

得款项不足以抵扣购买价款的差额由买受人支付。

第四十七条 包装及搬运

拍卖人应买受人要求代为包装及处理购买的拍卖标的，仅应视为拍卖人对买受人提供的服务，

拍卖人可酌情决定是否提供此项服务，若因此发生任何损失均由买受人自负。

第四十八条 拍卖标的出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带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的

拍卖标的，拍卖人将在拍卖图录中或拍卖会现场予以说明，买受人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办

理出境手续。

第五章 其他

第四十九条 通讯登记

委托人及其代理人和竞买人及其代理人应当登记拍卖人要求登记的有效通讯方式作为通知途

径，若通讯方式发生变更，应立即书面告知拍卖人，登记无效的通讯方式或通讯方式变更后没

有及时告知拍卖人，拍卖人不承担责任。

第五十条 争议解决

因参加拍卖人举办的拍卖活动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向拍卖人所

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图录预订及业务合作

北京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906

电话：65935768

传真：65936557

邮编：100020

E-mail：service@dongzhengauction.com	 	 	 	 	

	 	 	 	

上海办事处

联系人：张正宇

上海市黄浦区白渡路111号有方古玩城A-03

电话：021-63320782	 	 	 	 	 	

	 	 	

台湾办事处

联系人：黄士铭

移动电话：886-929681196或86-13810058637

E-mail：huangart@hotmail.com

台北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1巷43号2楼

电话：886-2-27005751

	 	
高雄地址	高雄市前镇区复兴三路100号

电话：886-7-3343366

传真：886-7-3341133

	 	 	 	 	 	 	

上海
上海瞿氏艺术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376号上海商城东办公楼732室

电话：021-62898180

传真：021-62898182

台北
上榕古美术

地址：台北市仁爱路三段24巷3-11号1楼

电话：886-2-23259801

传真：886-2-2325-9858

	 	
扫叶山房

地址：台北市仁爱路三段24巷6号1楼

电话：886-2-27012081

传真：886-2-23257399	 	 	 	 	 	

	

高雄
联合古文物

地址：高雄市三民区十全二路67号2楼

电话：886-7-3219888

传真：886-7-3163915

香港
永宝斋

地址：香港荷李活道76-78

电话：852-25488702

传真：852-25598568	 	 	 	 	 	

	 	
凌琅阁

地址：香港荷李活道197号

电话：852-28512383

传真：852-27740928

	 	 	 	 	 	

江苏
扬州文物公司

地址：扬州市盐阜西路1号

移动电话：13806035978

电话：0514-87318439

	 	
金沙阁

地址：苏州市定慧寺巷126号

电话：0512-65233168

浙江
杭州涤园

地址：杭州市文三西路569号康新花园B座1803

电话：0571-85029711

仁隆古玩

地址：慈溪市阳明山庄英雄路1号楼

电话：0574-63890201

	 	
大壮博古斋

地址：宁波市天胜花鸟市场3号门旁边C13号

传真：0574-87179168

江西
枫溪堂

地址：南昌市榕门路218号5栋东单元212室

电话：0791-6708660

传真：0791-6708663

辽宁
辽宁福比德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团结路7-1号（1-13-4）

电话：024-22595733

传真：024-22595308

陕西
古京品

地址：西安市莲湖区劳动南路1号大唐西市古玩城710108号店铺

电话：029-88690799

广东
深圳古玩城卓玉馆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新秀路口深圳古玩城

传真：0755-25668886	 	 	 	 	

	 	
旗峰山艺术博物馆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东城中路32号

电话：0769-23365220

传真：0769-23365220

福建
谦记古美术馆

地址：厦门市湖滨中路100号白鹭洲东公园C幢

电话：0592-2209995

传真：0592-5320009

	 	
唐颂古玩城

地址：厦门市门西路209号

电话：0592-2971333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护照号码：	 	 	 	 	

地址及邮编：	 	 	 	 	 	

移动电话：	 	 	 	 	 	 	 	 		 	 	

传真：	 	 	 	 	 	 	 						固定电话：	 	 	 	

交纳保证金金额：	 		大写：												 	 	 	 	 	 	 	 	

若未成功竞投，请将已交纳保证金退还至以下帐户：

姓名：						 	 	 	 	 	 	 	 	 	 	 																																				

开户行：													 	 	 	 		 	 	 	 	 	 	 																									

帐号：			 	 	 	 	 	 	 	 	 	 	 	 	 	 	 	 	 	 	 	 	 	 	 			

北京东正2011年春季拍卖会
委托竞买授权书

邮寄或传真至：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906

邮编：100020

公司电话：+8610-6593 5768/9172/9175/8438

公司传真：+8610-6593 6557

拍卖现场传真：+8610-6590 3765

人民币账户：

开户名称：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319457122547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白家庄支行

兹申请并委托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就下列编号之拍卖品

及价格代为竞投，并同意如下条款：

一、委托人承诺并同意遵守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规则》之各项条款。

二、若竞投成功，须同时缴纳成交价款及成交价款15%的

佣金，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竞投不成功不承担任

何责任。

三、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规则》之“委托竞买之

免责”条款，均为不可争议之条款；委托人须最迟在

拍卖日前二十四小时签署“委托竞买授权书”并附有

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支付保证金，否则恕不

接受该委托；交纳保证金金额以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款

项金额为准。

四、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对拍卖品真伪及品质不承担瑕

疵担保责任。

五、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根据竞价阶梯代为竞投，成交

价格不得高於表列委托价。

本人知悉并接受：

★ 两个或两个以上委托竞买人以相同委托竞买价对同一

拍卖品竞买成功，则按照《拍卖规则》之“委托在先

原则”确定成功竞买者。

★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仅接受本书面格式的“委托竞

买授权书”。

委托竞买拍品明细表

图录号 	 	 	 拍卖品名称 	出价(人民币)

※此表可复印使用	
委托人签字：																				 	 日期：	





北京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19号嘉盛中心1906

电话：010-65935768  传真：010-65936557  邮编：100020
E-mail: service@dongzhengauction.com

网址：www.dongzhengauc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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